
— 1 —

洛阳市城乡规划领域基层

政务公开标准指引

为贯彻落实《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

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洛政办〔2020〕14号）有

关要求，切实履行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职责，进一

步推进城乡规划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，提升基层政务

公开和政务服务水平，根据《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

城乡规划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》（豫自然资办发

〔2020〕17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了《洛阳市城乡规划领域

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标准目录》）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开展城乡规划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，是党中

央、国务院、自然资源部、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部署的重要

改革任务，是以人民为中心，加快建设法治政府、服务型政府的

具体措施。《标准目录》基于《河南省城乡规划领域基层政务公

开标准目录》，结合洛阳市工作实际进行了细化完善，将城乡规

划领域应公开、可公开事项和内容按照科学性、合理性、操作性

的原则目录化，易于基层行政审批部门对照操作，便于社会公众

查询监督。各级政府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推进城乡规划领域基

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中发挥好指导、监督、评估等作用。

二、适用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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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指引所称城乡规划领域，包含城市规划、镇规划、乡规划

和村庄规划以及同级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。其中城市规划、镇规

划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，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

建性详细规划。本指引主要适用于基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特别是

市、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

新的国土空间规划批复后，将不再编制和审批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和相对应的城乡规划，国土空间规划的公开标准指引将按照

河南省自然资源厅统一部署另行制定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标准目录》明确了城乡规划领域4类一级事项13类二级事项

的公开内容、公开依据、公开时限、公开主体、公开渠道、公开

对象和公开方式、公开层级等，提供了开展城乡规划领域政务公

开工作的基本框架。各级政府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应根据有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要求，结合工作职责和实际情况进一步调整完

善本级目录，明确信息公开的主体，增加公开（内容）要素、公

开渠道等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各县（市、区）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应当细化制定本级标准目

录，指导本级城乡规划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工作。同时按照推进决

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“五公开”要求，进一步明确公开

内容的审查、发布、反馈机制，优化服务公开工作流程，整合力

量，理顺机制，明确承担政务公开工作的机构，配齐配强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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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，回应社会关切，推动发布、解读、回应的有序衔接。定期抽

查，对发现的应公开未公开等问题及时督促整改。严格落实公开

前保密审查机制，妥善处理好政务公开与保守国家秘密的关系。

附件：洛阳市城乡规划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


